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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装了可视门铃及监控，被邻居要求拆除？不慎掉入小区窨井谁来担

责？小区加装了电梯，一层业主能要求拆除吗？碰到这类涉民生侵权纠纷案件，该如
何处理？作为当事人又该如何留存证据、规范自身行为呢？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一起来看看本期《海都故事绘》的三个案例是如何判决的，希望能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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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与翟某、于某是对门邻居。2021年
初，翟某、于某在自家防盗门上安装了可视
门铃，此后又在室内临窗处和楼道各安装了
一个监控摄像头。

孙某向法院诉称，可视门铃及监控能拍
到其行踪，开门后还能拍到家中情况，并可
将所有情况摄录并存储、上传网络。翟某、
于某的行为侵犯其个人隐私，要求二人拆除
可视门铃及监控。

翟某、于某则称，入住后，双方就因孙某
在楼道养狗产生过矛盾，后来又因花坛使用、
堆放垃圾、损坏门锁等发生争议。为了自我
防范，两家才安装了可视门铃和监控。

经法院现场勘验，孙某与翟某、于某房屋
户门相对，争议可视门铃的拍摄范围为户门
正前方区域。楼道摄像头的拍摄范围为门口
区域和邻接部分楼道台阶。室内摄像头的拍
摄范围为楼外花坛区域。

北京昌平法院审理认为，公民进出住宅
信息、访客信息等与家庭和财产安全、私人生
活习惯等高度关联，应视为具有隐私性质的
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可视门铃及摄像监
控系统可以记录孙某及其家人的出行信息及
家庭人员情况，让孙某及其家人处于一种被
监控的状态，侵害其正常生活的安宁，侵害孙
某的隐私权。最终，法院判决翟
某、于某拆除防盗门监控可视门铃
系统、室内监控以及楼道监控。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
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
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权。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实施下列行为……（二）进入、拍摄、窥视他
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
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法官庭后表示，相邻一方在安装监控摄
像头以保障自身人身、财产安全时，应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尽可能就摄像头的安装提
前与相邻一方做好沟通，合理确定摄像头的位
置、高度、朝向和监控范围，避免侵害他人不愿
被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孙女士在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一小区内
散步时，踩到主路上的一个污水井盖，不慎
掉入约7米深的井内。孙女士被消防人员救
出后，送往医院急诊救治，被诊断为腰椎、踝
关节等身体多处骨折，住院 10天，花费医疗
费 28万余元。后孙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
费用53万余元。

北京昌平区某小区12号楼2单
元共 6层，每层两户。2021年该单
元 501房屋业主等人申请在案涉单
元加装电梯，并向案涉单元业主征
询意见。除 302 房屋业主在《增设
电梯居民意向征询表》填写“不管”
外，其余业主均在意向征询表的相
应位置签字，同意本单元增设电
梯。2022年 1月，由街道办出具《加
梯项目启动确认书》，建筑公司施
工，现案涉单元加装的电梯已正常
投入使用。

此后，住在一楼 102 的房屋所
有权人郭某夫妻称，建筑公司在入
户调查征询二人是否同意安装案涉
外挂电梯时，其明确表示不同意。
但公司执意安装外挂电梯，对自家
房屋价值造成损害，且加梯时施工
噪声、污染给其造成了影响，加梯后
对其出行造成不便，诉请法院拆除
电梯。

法官表示，经民主决策以合理方式在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受法律保护。低楼层住户作为不动产的
相邻权利人，应有合理的容忍义务。即便加装电梯
确实给低层住户的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的变化，但在
整体不妨碍采光、通行、通风等相应权利的情况下，
应当本着友睦邻里、互谅互让的精神对待公共通行
区域范围内的加装电梯工程，而不能擅自阻挠和破
坏加装电梯的正常施工。

(法治日报)

昌平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单元加装电梯已经该
单元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且总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
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
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审批及备案等手续齐全，程序合
法，符合法律规定。为既有多层建筑加装电梯，是政
府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老龄化需求而推行的
一项惠民工程，低层业主应当本着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的原则给予安装电梯的便利。最终，法院判决驳
回郭某夫妻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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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孙女士掉入的污水井盖盖托当
时被车辆轧坏一部分，虽井盖表面看上去
完好无损，但踩上后井盖会旋转。案件审
理过程中，孙女士提起鉴定申请，经鉴定孙
女士的腰椎骨折构成九级伤残。

昌平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
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本案，被告作
为小区物业管理人，对小区内道路上
的窨井负有维护、管理职责，现因
小区内道路上窨井井盖出现问
题未及时进行维修，导致原告踩
到井盖时不慎掉落摔伤，现被告
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对涉案窨
井尽到了管理和及时维护责任，
且原告受伤与此具有因果关系，
对此被告依法应该对原告的损伤承
担赔偿责任。原告在小区内正常
行走，不能预见井盖会旋转，也非
故意坠入井内，故原告对自己的损
伤不应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孙女士
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
计52万余元。

法官表示，近年
来，因井盖残缺造成人

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法律明确了窨井等地下设施

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
定原则。受害人只需对存在侵权

行为、造成损害后果、行为与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窨井
等地下设施的管理人推定具有过错，
由其对自己没有过错、存在免责事由
承担证明责任。

如发生损害，受害人需明确窨井
等地下设施归谁所有、由谁管理，从而
确定责任主体。受害人可查看窨井等
地下设施标识，看是否属于供水、供
气、通信等单位所有或管理。如果非
上述单位所有，而是处在小区公共区
域内，属于物业负责管理的共用设备
设施，则物业服务企业为其管理人，应
当承担维修、养护责任。

欢迎回家！

咔嚓！

我是一楼的
我不同意加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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